
 

檔 案 編 號 ︰ EP (RM)  110 / 1 / 12 (05 )  p t  1  

 

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311 章 )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( 第 403 章 )  

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400 章 ) 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358 章 )  

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( 第 466 章 )  

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調 低 露 天 焚 燒 許 可 證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保 護 臭 氧 層 (調 低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《 2005 年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

 

引 言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十 三 日 ，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在 徵 詢 環 境 諮 詢

委 員 會 的 意 見 後 ， 根 據 下 表 所 列 條 例 制 訂 了 附 件 A 至 F 所 載 的 規 例 ／

修 訂 規 例 ， 調 整 根 據 相 關 規 例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：  

附 件  條 例  相 關 規 例  

A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

第 43 條 ( 第 311 章 )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露 天 焚 燒 ) 規 例 》 ( 第

31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O)  

B  同 上 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指 明 工 序 ) 規 例 》 ( 第

31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F)  

C 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 

第 16 條 ( 第 403 章 )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 費 用 ) 規 例 》 ( 第 403

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)  

D 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 

第 27 條 ( 第 400 章 )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 一 般 ) 規 例 》 ( 第 400 章 ，

附 屬 法 例 A)  

E  同 上  《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規 例 》 (第 400

章 ， 附 屬 法 例 C)  

F  同 上  《 噪 音 管 制 (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 規 例 》

(第 400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D)  



 

2 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十 八 日 的 行 政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行 政 長

官 指 令 根 據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第 46 條 制 訂 《 2005 年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

般 )(修 訂 )規 例 》 (載 於 附 件 G)。 這 條 規 例 將 調 整 根 據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

般 )規 例 》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。  

3 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十 三 日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

例 》 (第 466 章 )第 4 及 32 條 制 訂 《 2005 年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調 整 )規

例 》 ( 載 於 附 件 H) ， 調 整 根 據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 費 用 ) 規 例 》 須 繳 付 的

費 用 。  

背 景 及 理 據  

4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各 項 費 用 一 般 應 訂 於 足 以 收 回 全 部 服 務 成 本 的

水 平 。 大 部 分 政 府 收 費 自 一 九 九 八 年 二 月 起 凍 結 ， 作 為 在 經 濟 不 景 時

紓 解 民 困 的 特 殊 措 施 。 在 建 議 調 整 的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相 關 收 費 中 ， 有

些 收 費 的 最 近 一 次 調 整 是 在 二 零 零 零 至 零 一 年 度 ， 當 時 經 濟 正 逐 漸 好

轉 ； 而 其 餘 收 費 的 最 近 一 次 調 整 是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年 度 。 為 貫 徹

“ 用 者 自 付 ＂ 的 原 則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零 零 四 至 零 五 年 度 的 《 財 政 預

算 案 演 詞 》 中 ， 表 明 有 需 要 考 慮 恢 復 調 整 各 項 政 府 收 費 。 為 此 ， 政 府

曾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就 調 整 費 用 進 行 檢 討 。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， 大 部 分 費 用 需

根 據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的 原 則 調 整 。  

5 . 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我 們 就 調 整 上 述 規 例 所 訂 費 用 的 建

議 ， 諮 詢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不 反 對 調 整 費 用 建 議 。 附 件 I

概 述 現 行 和 建 議 的 費 用 。  



 

6 .  就 這 次 調 整 費 用 而 言 ， 我 們 建 議 調 整 24 項 費 用 ， 其 中 14 項 須 減

費 ， 其 餘 10 項 則 須 加 費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(a ) 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六 項 費 用 ) 

( i )  把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露 天 焚 燒 ) 規 例 》 申 請 露 天 焚 燒

許 可 證 的 費 用 調 低 40%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 法

載 於 附 件 J； 以 及  

( i i )  把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費 調 高 10%， 以 期 在 未 來 三 年 內 收 回 全

部 成 本 ； 並 把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指 明 工 序 ) 規 例 》 申

請 指 明 工 序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的 費 用 調 低

8%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K； 以 及  

(b ) 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(三 項 費 用 ) 

 把 根 據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 費 用 ) 規 例 》 所 訂 的 註 冊 費 用 和 輸 入 或

輸 出 經 指 明 的 某 批 受 管 制 物 質 的 許 可 證 費 用 調 低 13%， 以 及

把 輸 入 和 輸 出 經 指 明 的 某 批 受 管 制 物 質 的 合 併 許 可 證 費 用 調

低 9%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L； 以 及  

(c ) 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(四 項 費 用 ) 

( i )  把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( 一 般 ) 規 例 》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調 高

20% ， 以 期 在 未 來 六 年 逐 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

法 載 於 附 件 M； 以 及  



 

( i i )  把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( 空 氣 壓 縮 機 ) 規 例 》 和 《 噪 音 管 制

(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 規 例 》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調 高 10% ， 以

期 在 未 來 兩 年 逐 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

件 N 及 附 件 O； 以 及  

(d ) 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十 項 費 用 ) 

( i )  除 了 下 文 (i i ) 段 所 提 及 的 兩 種 牌 照 費 用 外 ， 把 《 水 污 染

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其 他 費 用 調 低 8% 至 24%以 收

回 全 部 成 本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把 該 規 例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而 只 是

住 宅 污 水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批 給 牌 照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就 來 自 住

用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而 批 給 新 牌 照 、 更 改 牌 照 或 將 牌 照

續 期 的 費 用 ， 調 高 14%， 以 期 在 三 年 內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P； 以 及  

(e ) 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(一 項 費 用 ) 

 把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6(1 ) ( c )條 而 申 請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副 本 的 費

用 調 低 8%以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，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Q。  

修 訂 規 例  

7 .  修 訂 規 例 的 目 的 是 由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調 整 費 用 ， 詳 情 載 於

附 件 A 至 H。  



 
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8.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

提 交 立 法 會 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日  

生 效 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 

公 眾 諮 詢  

9 . 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會 議 徵 詢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

會 對 建 議 的 意 見 ； 委 員 對 按 照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原 則 調 整 費 用 的 建 議 ， 並

無 異 議 。 我 們 也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一 月 十 七 日 會 議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

意 見 ； 委 員 認 為 建 議 符 合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原 則 ， 因 此 贊 成 調 整 費 用 。  

生 產 力  

10 .  我 們 一 直 採 取 措 施 ， 包 括 推 行 提 高 工 作 效 率 措 施 、 重 訂 服 務 優 次

和 簡 化 程 序 等 ， 以 減 低 成 本 。 我 們 在 計 算 個 別 收 費 項 目 的 成 本 時 ， 已

顧 及 這 些 措 施 ， 因 此 大 部 分 費 用 已 經 調 低 。  
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11 .  調 整 費 用 建 議 可 令 每 年 收 入 有 177 ,720 元 的 淨 增 長 ， 現 概 述 如

下 ︰  



 

條 例  增 加 ／ 減 少 收 入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13 ,240 元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 (67 , 570 元 )  

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 494 , 000 元 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(261 , 925 元 )  

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 (25 元 )  

合 共  177 , 720 元  

12 .  建 議 對 人 手 並 無 影 響 。  

其 他 影 響  

13 .  調 整 費 用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同 時 ， 修

訂 規 例 不 會 影 響 上 述 條 例 的 約 束 力 。 調 整 費 用 建 議 不 會 對 有 關 行 業 造

成 重 大 影 響 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
14 .  修 訂 規 例 將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。 我 們 將 於 同

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查 詢 。  



 

查 詢  

15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張 承

熙 先 生 聯 絡 (電 話 ︰ 2835  1330 ， 傳 真 ︰ 3121  5702 )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 



 

附 件  

 

附 件 A -  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調 低 露 天 焚 燒 許 可 證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B -  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C -  《 2005 年 保 護 臭 氧 層 (調 低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D -  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E -  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F -  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G -  《 2005 年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H -  《 2005 年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附 件 I -  現 行 與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附 件 J -  有 關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( 露 天 焚 燒 ) 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

法  

附 件 K -  有 關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( 指 明 工 序 ) 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

法  

附 件 L -  有 關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費 用 )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附 件 M -  有 關 《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附 件 N -  有 關 《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附 件 O -  有 關 《 噪 音 管 制 (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 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

法  

附 件 P -  有 關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附 件 Q -  有 關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)規 例 》 的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

附 件 A  

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調 低 露 天 焚 燒 許 可 證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  

第 43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. 許 可 證 的 申 領 及 發 出  

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露 天 焚 燒 )規 例 》 (第 31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O)第 6(1)條

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3,730＂ 而 代 以 “ $2,250＂ 。  

 

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  日  

 

 

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低 為 領 取 進 行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露 天 焚 燒 )規 例 》 (第 311

章 ， 附 屬 法 例 O)所 指 的 露 天 焚 燒 的 許 可 證 而 根 據 該 規 例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。



附 件 B 

1  

《 2005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

(第 311 章 )第 43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. 費 用  

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規 例 》 (第 31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F)附 表 3 現

予 修 訂  —  

 

(a) 在 第 1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6,130＂ 而 代 以 “ 6,740＂ ；  

 

(b) 在 第 3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3,795＂ 而 代 以 “ 4,170＂ ；  

 

(c) 在 第 4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,840＂ 而 代 以 “ 2,020＂ ；  

 

(d) 在 第 5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3,795＂ 而 代 以 “ 4,170＂ ；  

 

(e) 在 第 6 項 中 ， 在 “ 登 記 冊 ＂ 之 前 加 入 “ 指 明 工 序 ＂ ；  

 

(f) 在 第 6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60＂ 而 代 以 “ 55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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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  日  

 

 

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調 整 須 就 下 列 項 目 繳 付 的 費 用  —  

 

(a)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領 取 、 更 改 或

轉 讓 進 行 某 指 明 工 序 的 牌 照 ；  

 

(b) 更 改 或 取 消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22 條 施 加 於 獲 豁 免 的 處 所

的 任 何 條 款 或 條 件 ； 及  

 

(c) 申 領 指 明 工 序 登 記 冊 內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。  



附 件 C  

1  

《 2 005 年 保 護 臭 氧 層 (調 低 費 用 )規 例 》 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保 護  

臭 氧 層 條 例 》 (第 403 章 )第 16 條  

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1 .  生 效 日 期 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 .  訂 明 費 用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費 用 )規 例 》 (第 403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)的 附 表 現 予 修  

訂  ─  

 

( a )  在 第 1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2,805＂ 而 代 以 “ 2,430＂ ；  

(b )  在 第 2(a 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940＂ 而 代 以 “ 815＂ ；  

(c )  在 第 2(b 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940＂ 而 代 以 “ 815＂ ；  

(d )  在 第 2(c 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,330＂ 而 代 以 “ 1,210＂ 。  

 

   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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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低 根 據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費 用 )規 例 》 (第 403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)

就 下 列 項 目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 —  

 

( a )  為 輸 出 或 輸 入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(第 403 章 )所 指

的 受 管 制 物 質 而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5 條 辦 理 註 冊 ( 第

2(a )條 )； 及  

 

( b )  領 取 輸 入 、 輸 出 或 輸 入 及 輸 出 受 管 制 物 質 的 許 可

證 (第 2(b )、 (c )及 (d )條 )。  



附 件 D  

1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400 章 )  

第 27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2.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 

 

(1) 《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(第 400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)第 8(1)條 現 予

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690＂ 而 代 以 “ $830＂ 。  

 

(2) 第 8(2)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635＂ 而 代 以 “ $760＂ 。  

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2005 年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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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高 須 就 以 下 項 目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繳 付 的 費 用  —  

 

(a) 使 用 機 動 設 備 的 建 築 工 程 (撞 擊 式 打 樁 工 程 除 外 )或 訂

明 建 築 工 程 (第 2(1)條 )； 及  

 

(b) 撞 擊 式 打 樁 工 程 (第 2(2)條 )



附 件 E  

1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400 章 )  

第 27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2. 申 請 噪 音 標 籤  

(1) 《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規 例 》 (第 400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C)第 8(1)

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 “ $445＂ 。  

 

(2) 第 8(2)(c)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 “ $445＂ 。  

3. 修 訂 附 表 3 

附 表 3 現 予 修 訂 ， 在 表 格 1 的 附 註 4 中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

“ $445＂ 。  

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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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高 空 氣 壓 縮 機 的 噪 音 標 籤 的 申 請 費 。



附 件 F 

1  

《 2005 年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 

(由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400 章 )  

第 27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2. 申 請 噪 音 標 籤  

 

(1) 《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規 例 》 (第 400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D)

第 8(1)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 “ $445＂ 。  

 

(2) 第 8(2)(c)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 “ $445＂ 。  

 

 

3. 修 訂 附 表 3 

 

附 表 3 現 予 修 訂 ， 在 表 格 1 的 附 註 4 中 ， 廢 除 “ $405＂ 而 代 以

“ $445＂ 。 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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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高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的 噪 音 標 籤 的 申 請 費 。  

 



附 件 G  

1  

《 2005 年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 

 

 

(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根 據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58 章 )  

第 46 條 在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訂 立 ) 

 

 

1.  生 效 日 期  

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.  費 用  

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(第 358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D)附 表 3 現 予 修

訂  —  

 

 

(a) 在 第 1(a)(ii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,470＂ 而 代 以

“ 1,300＂ ；  

 

 

(b) 在 第 1(a)(ii i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,655＂ 而 代 以

“ 1,300＂ ；  

 

 

(c) 在 第 1(b)(i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735＂ 而 代 以 “ 650＂ ；  

 

 

(d) 在 第 1(b)(ii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810＂ 而 代 以 “ 650＂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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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在 第 1(b)(ii i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810＂ 而 代 以 “ 650＂ ；  

 

(f) 在 第 1A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10＂ 而 代 以 “ 125＂ ；  

 

(g) 在 第 2(a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3,480＂ 而 代 以 “ 2,650＂ ；  

 

(h) 在 第 2(b)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,455＂ 而 代 以 “ 1,150＂ ；  

 

(i) 在 第 3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110＂ 而 代 以 “ 125＂ ；  

 

(j) 在 第 4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60＂ 而 代 以 “ 55＂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行 政 會 議 秘 書  

 

行 政 會 議 廳  

2005 年     月     日  

 

  



附 件 H  

1  

《 2005 年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調 整 )規 例 》  

 

(由 監 督 根 據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(第 466 章 )第 32 條 訂 立 ) 

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 

本 規 例 自 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. 修 訂 附 表  

 

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)規 例 》 (第 466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)的 附 表 現 予 修

訂 ， 在 第 2 項 中 ， 廢 除 “ 60＂ 而 代 以 “ 55＂ 。  

 

 

 

 

 監 督  

 

2005 年     月     日  

 

 

 

註 釋  

 

本 規 例 調 低 就 發 出 監 督 編 訂 的 許 可 證 登 記 冊 內 記 項 的 副 本 而 須 繳 付

的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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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  

1 . 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

  現 行 和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 現 行 費 用  

元  

建 議 費 用

元  

 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露 天 焚 燒 )規 例 》 第 6 條    

( 1 )  申 請 和 簽 發 許 可 證  3 ,730  2 , 250  

 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規 例 》 附 表 3   

( 2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4 條 提 出 的 牌 照 申 請  6 , 130  6 , 740  

( 3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8 條 提 出 的 更 改 牌 照 申 請  3 , 795  4 , 170  

( 4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8A 條 提 出 的 轉 讓 牌 照 申 請  1 , 840  2 , 020  

( 5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23 條 就 更 改 或 取 消 根 據 本 條

例 第 22 條 施 加 的 任 何 條 款 或 條 件 而 提 出 的

申 請  

3 ,795  4 , 170  

( 6 )  申 請 指 明 工 序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60 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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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 

現 行 和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 現 行 費 用  

元  

建 議 費 用

元  

 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費 用 )規 例 》 附 表    

( 1 )  根 據 第 5 條 註 冊 的 費 用  2 , 805  2 , 430  

( 2 )  根 據 第 6(1 )條 發 出 進 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費 用 940  815  

( 3 )  根 據 第 6(1 )條 發 出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費 用  1 , 330  1 , 210  

 

3 .  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 

現 行 和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 現 行 費 用  

元  

建 議 費 用

元  

 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   

( 1 ) 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( 撞 擊 式 打 樁 工 程 以 外

的 建 築 工 程 )(規 例 第 8(1 )條 )  

690  830  

( 2 ) 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(撞 擊 式 打 樁 工 程 )( 規 例

第 8(2 )條 )  

635  760  



 

1  

 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規 例 》    

( 3 )  申 請 空 氣 壓 縮 機 噪 音 標 籤  405  445  

 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規 例 》    

( 4 )  申 請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噪 音 標 籤  405  445  

 

4 . 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 

現 行 和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  現 行 費 用  

元  

建 議 費 用

元 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附 表 3   

 1 . 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

的 排 放 或 沉 積  —  

  

 ( a )  批 給 新 牌 照 (在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5 條

批 給 的 牌 照 屆 滿 時 批 給 新 牌 照 者

除 外 )或 更 改 牌 照 而  —  

  

( 1 )  ( i i )  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10 立 方 米 但

不 超 過 30 立 方 米  

1 ,470  1 , 300  

( 2 )  ( i i i )  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30 立 方 米  1 ,655  1 , 300  

 ( b )  牌 照 續 期 ， 或 在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5

條 批 給 的 牌 照 屆 滿 時 批 給 新 牌 照

而 －  

  

( 3 )  ( i )  流 量 率 每 天 不 超 過 10 立 方 米 735  650  

( 4 )  ( i i )  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10 立 方 米 但

不 超 過 30 立 方 米  

810  6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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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( i i i )  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30 立 方 米  810  650  

( 6 )  1A . 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

而 只 是 住 宅 污 水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 

110  125  

 2 .  來 自 住 宅 污 水 處 理 裝 置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   

( 7 )  ( a )  批 給 新 牌 照 (在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5 條

批 給 的 牌 照 屆 滿 時 批 給 新 牌 照 者

除 外 )或 更 改 牌 照  

3 ,480  2 , 650  

( 8 )  ( b )  牌 照 續 期 ， 或 在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5

條 批 給 的 牌 照 屆 滿 時 批 給 新 牌 照  

1 ,455  1 , 150  

( 9 )  3 .  就 來 自 住 用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而 批 給

新 牌 照 或 更 改 牌 照 或 將 牌 照 續 期  

110  125  

( 10 )  4 .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42(3 ) 條 發 出 登 記 冊 內 的

一 個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 

60  55  

 

5 . 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 

  現 行 和 建 議 費 用 對 照  

 現 行 費 用  

元  

建 議 費 用

元  

   

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)規 例 》 附 表    

( 1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6(1 ) ( c )條 申 請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

項 的 副 本  

60  55  



 

 

附 件 J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露 天 焚 燒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  

元  

員 工 費 用  2 ,079  

部 門 開 支  64  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38  

折 舊  1  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63  

 

總 成 本  2 ,245  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

 

1  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2 , 245  

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

 

3 , 730  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2 , 250  

 

說 明  

(1 )  申 請 及 發 出 許 可 證  



 

 

附 件 K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指 明 工 序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

元

(2 )

元

(3 )  

元  

(4 )  

元  

(5 )

元

員 工 費 用  110,374 64,235 2,016 4,014 50

部 門 開 支  3,364 1,980 63 123 2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2,083 1,239 40 76 1

折 舊  29 17 1 1 0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3,347 1,948 60 121 2

 

總 成 本  119,197 69,419

 

2,180 

 

4,335 55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14 16

 

1 

 

1 1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

成 本 (元 ) 

8,514 4,339 2,180 4,335 55

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6,130 3,795

 

1,840 

 

3,795 60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6,740 4,170 2,020 4,170 55

 

說 明  

(1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4 條 申 請 牌 照  

(2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8 條 申 請 更 改 牌 照  

(3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18A 條 申 請 轉 讓 牌 照  

(4 )  根 據 本 條 例 第 23 條 申 請 更 改 或 取 消 本 條 例 第 22 條 施 加 的 任 何 條

款 或 條 件  

(5 )  申 請 指 明 工 序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 



 

 

附 件 L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費 用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

元

(2 )  

元  

(3 )

元

員 工 費 用  2,108 6,769 657

部 門 開 支  70 203 20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69 174 17

折 舊  1 2 0

其 他 部 門 提 供 服 務 的 成 本  106,988 294,972 42,658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64 205 20

 

總 成 本  109,300

 

302,325 43,372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43

 

371 36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2,429 815 1,205

 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2,805 940 1,330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2,430 815 1,210

 

說 明  

(1 )  根 據 第 5 條 註 冊 為 受 管 制 物 質 進 口 商 或 出 口 商 的 費 用  

(2 )  根 據 第 6(1 ) 條 為 輸 入 或 輸 出 經 指 明 的 某 批 受 管 制 物 質 申 請 許 可 證

的 費 用  

(3 )  根 據 第 6(1 ) 條 為 輸 入 及 輸 出 經 指 明 的 某 批 受 管 制 物 質 申 請 合 併 許

可 證 的 費 用  



 

 

附 件 M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  ( 2 )

 元  元

員 工 費 用  6,706,716 626,977

部 門 開 支  390,778 35,569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185,944 16,764

折 舊  1,748 163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203,375 19,011

總 成 本  7,488,561 698,484

 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2,970 360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2,521 1,940

 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690 635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830 760

 

說 明  

(1 ) 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8(1 ) 條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( 撞 擊 式 打 樁 工

程 以 外 的 建 築 工 程 ) 

(2 ) 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8(2 ) 條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( 撞 擊 式 打 樁 工

程 ) 

 



 

 

附 件 N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空 氣 壓 縮 機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

 元

  

員 工 費 用  82 ,101

部 門 開 支  5 ,178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2 ,679

折 舊  21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2 ,489

總 成 本  92 ,468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180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514

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405

建 議 費 用 (元 )(註 釋 ) 445

 

說 明  

(1 ) 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8 條 申 請 空 氣 壓 縮 機 噪 音 標 籤  

 



 

 

附 件 O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噪 音 管 制 (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

 元

 

員 工 費 用  296 , 480

部 門 開 支  18 ,695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9 ,675

折 舊  77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8 ,990

總 成 本  333 , 917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650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514

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405

建 議 費 用 (元 )(註 釋 ) 445

 

說 明   

( 1 ) 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8 條 申 請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噪 音 標 籤  

 



 

 

附 件 P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 ( 2 ) ( 3 ) ( 4 )  ( 5 )

 元 元 元 元  元

員 工 費 用  302,372 254,567 498,792 116,525 102,256

部 門 開 支  10,609 8,931 17,499 4,088 3,589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7,174 6,038 11,852 2,770 2,430

折 舊  79 66 130 30 27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9,169 7,720 15,125 3,534 3,101

            

總 成 本  329,403 277,322 543,398 126,947 111,403

 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253 213 839 196 172

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

單 位 成 本 (元 )  

1,302 1,302 648 648 648

 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1,470 1,655 735 810 810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1,300 1,300 650 650 650

 

說 明  

(1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批 給 牌 照  

(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10 立 方 米 但 不 超 過 30 立 方 米 ) 

(2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批 給 牌 照  

(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30 立 方 米 ) 

(3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將 牌 照 續 期

(流 量 率 每 天 不 超 過 10 立 方 米 ) 

(4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將 牌 照 續 期

(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10 立 方 米 但 不 超 過 30 立 方 米 ) 

(5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將 牌 照 續 期

(流 量 率 每 天 超 過 30 立 方 米 ) 



 

 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一 般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

 ( 6 ) ( 7 ) ( 8 ) ( 9 )  ( 10 )

 元 元 元 元  元

員 工 費 用  730 24,355 16,903 146 50

部 門 開 支  28 859 610 6 2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20 583 420 4 1

折 舊  0 6 4 0 0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23 739 512 4 2

              

總 成 本   801 26,542 18,449  160   55

  

個 案 估 計 數 目  5 10 16 1 1

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

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 

160 2,654 1,153 160 55

 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110 3,480 1,455 110 60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125 2,650 1,150 125 55

 

說 明  

(6 )  就 來 自 工 業 處 所 、 機 構 處 所 或 商 業 處 所 而 只 是 住 宅 污 水 的 排 放 或

沉 積 批 給 牌 照  

(7 )  就 來 自 住 宅 污 水 處 理 裝 置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批 給 新 牌 照 或 更 改 牌 照  

(8 )  就 來 自 住 宅 污 水 處 理 裝 置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將 牌 照 續 期  

(9 )  就 來 自 住 用 處 所 的 排 放 或 沉 積 批 給 新 牌 照 或 更 改 牌 照 或 將 牌 照 續

期  

(10 )  根 據 第 42(3 )條 發 出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 



 

 

附 件 Q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

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(費 用 )規 例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費 用  

(按 2004 -05 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 

 ( 1 )

 元

員 工 費 用  246

部 門 開 支  12

辦 公 地 方 成 本  8

折 舊  0

中 央 行 政 成 本  7

總 成 本  273

 

估 計 個 案 數 目  5

按 2004 -05 年 度 計 算 的 單 位 成 本 (元 ) 55

 

現 行 費 用 (元 )  60

建 議 費 用 (元 )  55

 

 

說 明  

(1 ) 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6(1 ) ( c )條 申 請 登 記 冊 內 一 個 記 項 的 副 本  

 


